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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伤工人被辞 赢官司也难返原岗

本报讯 （见习记者蓝娟）一农民工工伤后，经调整岗
位工作约 5 个月后，被解除劳动合同。虽经二审判令“双
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”，但历时 1 年后，该农民工仍未如
愿回到原工作岗位。

工伤后上班“违纪”遭解雇
来自湖南的何明辉，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入职广州市

番禺创信鞋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信公司”）。2010 年
11 月 25 日 9 时 10 分，何明辉在清理利拿机内的余料时，
被利拿机压伤左手。2011 年 9 月 13 日，何明辉的伤情被
鉴定为六级伤残。同年 11 月 1 日，何明辉回创信公司上
班，工作岗位调整为倒废料员。

2012 年 4 月 10 日，何明辉在倒废料途中，因手推车
轮子被垃圾缠绕，故前往途经橡胶二厂寻找工具弄掉垃
圾，以便继续工作。当日，创信公司以何明辉上班时间擅
离工作岗位、违反公司职工奖惩制度为由，将何明辉辞
退。

打官司终恢复劳动关系
2012 年 8 月 13 日，广州市番禺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裁

决认为，何明辉途经橡胶二厂寻找工具是为了履行工作
职责，也并未超出公司正常、合理的工作区域，创信公司
的做法明显违反《劳动合同法》第 48 条的规定：“用人单
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，劳动者要求继
续履行劳动合同的，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。”但因创信
公司当庭表示不同意继续履行双方的劳动合同，该委遂
裁决创信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，但并未裁决是否恢复
劳动关系。

2013 年 1 月 21 日，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仍判决确
定解除劳动合同违法，但并未判决是否恢复劳动关系。

2013 年 7 月 10 日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
为，依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36 条规定：“职工因工致残被
鉴定为五级、六级伤残的，享受以下待遇：……；（二）保留
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，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的工作。

……。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，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
或者终止劳动关系，……”创信公司不符合上述规定，判
决 2013 年 7 月 10 日起创信公司与何明辉继续履行劳动
合同。

恢复劳动关系为何困难重重
“恢复劳动关系官司就打了近 1 年，本以为我可以安

心工作了，可没想到公司却挖空心思地阻挠我工作，我又
不得不再次走上维权路。”何明辉对记者说道。

经 2015 年 3 月 26 日的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（编辑
注：创信公司原属番禺区榄核镇。 2012 年 9 月 30 日，国务
院批复同意将广州市番禺区的榄核镇划归南沙区管辖）
和同年 9 月 19 日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表明，违
法解除劳动关系的恢复应在原岗位恢复，但何明辉与创
信公司“解除劳动合同”后，其原来仅有一名倒废料的工
作岗位已经安排给其他人员，致使在原岗位继续履行已
不具备条件。自 2013 年 9 月 5 日起，何明辉与创信公司在
协商变更工作岗位的过程中，因薪酬及工作内容的原因
始终无法达成一致，结合 2014 年 5 月 14 日创信公司向何
明辉发出催促回厂报到上岗工作告知函，何明辉回厂被
拒绝进入以及何明辉多次报警的事实，视该情形属于《工
伤保险条例》第 36 条规定“难以安排工作”的情形。

2015 年 10 月 14 日，创信公司副经理徐启英在电话
中对记者说，服从 2014 年 3 月 18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
维持二审判决的裁定，即为何明辉提供了在厂内登记来
访人员或者捡拾垃圾工作，月薪 1895 元，加班费另算。

律师：用人单位有就业歧视之嫌
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表示， 关键要看受伤工

人是否适合原岗位工作。 此案中，何明辉受工伤后在原工
作岗位倒废料工作约 5 个月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，何明辉
适用原岗位工作，用人单位不能以已经安排给其他人员，
致使何明辉在原岗位继续履行已不具备条件为由， 从而
进行调岗，用人单位有就业歧视之嫌。

员工质疑企业隐瞒致其权益受损

用人单位：调整岗位可以 律师：关键看受伤后是否适合原岗位工作

本报讯 （记者周昊）伤残鉴定结论出来后，由于未及
时提起复议，导致工伤员工权益受损。于是，工伤员工与用
人单位产生争议：员工称对鉴定“不知情”，用人单位则称

“材料是其本人提供”。

工伤员工：伤残鉴定自己毫不知情
老家在广西崇左的卢旭坚先生于 2013 年 7 月随老乡

一起来穗务工，同年 8 月入职绿鸣公司任装卸工。2013 年
9 月 16 日，卢先生在公司仓库装车时不慎踩滑从车厢上
摔至地面，导致全身多处受伤，卢先生随后被厂方送往广
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治疗。经诊断，卢先生左手多处骨折，
右脚及头部也都有受伤。受伤后的卢先生离开岗位，先后
在广州康复中心及家中休养。

2014 年 7 月，卢先生接到通知返回绿鸣公司继续工
作。返工第一天卢先生提出了申请工伤认定的要求，但企
业管理人员却告知卢先生“认定已经做了”，这个答复令卢
先生感到非常意外。随后，企业分别拿出了卢先生的《工伤
认定决定书》与《广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》，卢先生看到
鉴定书上写明自己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九级，《工伤认定
决定书》出具的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2 日。卢先生告诉记
者，根本不知道企业是何时为自己申请的工伤，而对于鉴
定书中九级的鉴定结论，卢先生认为自己全身多处骨折，
至今左手仍无法环握。

随后，卢先生带着这伤残鉴定书向广州市番禺区人社

局咨询能否重新认定。工作人员告诉卢先生，鉴定书都有
注明不服认定申请复查的时间期限，如今已经过了复查
期，不能重新申请鉴定。因此，卢先生认为是公司的隐瞒导
致自己错过了复查申请的时效。

用人单位：“鉴定材料是其本人提交”
记者随后致电绿鸣公司，当初为卢先生办理相关手续

的梁女士告诉记者，卢先生受伤后公司立即安排了治疗并
支付了全部的治疗及休养费用，公司也按照相关规定第一
时间为卢旭坚申请了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鉴定。梁女士
说，卢旭坚的相关认定需要的资料都为他本人提供并签
字，公司也有相关的留底，并未隐瞒。

2015 年 8 月 5 日，卢先生被绿鸣公司辞退。8 月 14
日，双方经协商后签署了一次性工伤赔偿协议书，绿鸣公
司一次性补偿卢先生各项费用共计 72000 余元。

律师：公司应及时告知员工鉴定结论
广东导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谭友华告诉记者，用人单位应

当在职工受伤三十天内向劳动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；而劳动
能力鉴定，用人单位和个人均可以提出申请，但鉴定结果应
及时告知对方， 若因为超期而导致无法复查致员工权益受
损，企业应承担相关责任。 本案中绿鸣公司称办理鉴定的相
关资料为卢旭坚本人提交且有留底签名，故若因超期无法复
查致卢旭坚权益受损，则可能需要双方共同承担责任。

拿到伤残鉴定结果时已过复查期

■案情简介

李剑于 2004 年 7 月入职全球 500 强企业汉
高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，任职 AI 业务部的区域销
售经理，工作地点为深圳。 李剑的月正常工作时间
工资为 35950 元，离职前月平均应发工资为 41092
元，工资支付方式为每月 25 日以银行转账发放当
月工资。 李剑的社保则由公司委托一家深圳公司
缴交。 今年 7 月 3 日，公司以李剑未到东莞虎门打
卡上班为由，解除了劳动关系。

■办理过程

江银保律师接手案件后，认真分析案情。据李
剑陈述，公司因今年经济效益不好，为节约人力资
源成本，找各种理由刁难老员工，通过频繁调岗等
方式逼迫员工自离，或以员工未到新岗旷工为由
将其直接解雇，本案就是如此。

江律师了解到，该公司已依法成立工会。据公
司和李剑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显示，该合同中约
定李剑是不定时工作制，即不需要上下班打卡。此
外，公司单方无故将员工从深圳调往东莞虎门上
班也不合法，员工可以拒绝，且把员工岗位级别也
降低调整了。因此公司以员工未到东莞虎门打卡
上班为由扣工资及解雇行为是违法的，故依法应
支付赔偿金，但员工的离职前平均 12 个月工资已
超过深圳市社平工资的三倍，依法按深圳市社平
工资的三倍计。

■办理结果

本案经立案、开庭后，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
裁委员会主持双方调解，确定由公司于 2015 年 9
月 25 日前一次性支付员工 350000 元整。但公司
以要缴税为由未完全支付以上金额。江律师表示，
该调解书经双方签字及劳动仲裁委公章确认，是
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，公司拒绝完全履
行法律文书，员工方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

企业调岗降薪逼员工自离

工会律师团在行动
法援律师：江银保（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）
记者：许接英行动人

■■何何明明辉辉 蓝蓝娟娟//摄摄


